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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农村低保制度的问题与建议

收入难以核定。

针对河北省农村低保存在的问

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一是扩大保障范围。2009 年，河

北省仍有农村贫困人口 390 万，占农

村人口总数的 10% 左右，而农村低保

的覆盖率仅为 4.45%，远不能实现应

保尽保。应该打破户籍制度的藩篱，

以居民作为享受低保的人群，以贫困

作为评定农村低保对象的标准。同时，

实行动态监控机制，对于因遭受自然

灾害、意外事件或者因病致贫的农村

居民及时纳入保障范围。

二是提高保障水平。提高农村低

保水平，需要从标准化与指数化两个

方面入手。标准化需要考虑四个因素：

维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的物质

需要、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当地农村

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公布的贫困线。

2010 年，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 5958

元，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20—25%

计 算，低 保 水 平 应 设 定 在 1191.6—

1489.5 元 / 年，这与国务院扶贫领导

小组决定在 2011 年将贫困线提高到

1500 元 / 年的保障标准基本一致。此

外，还要建立农村低保水平随物价进

行指数化调整机制，以使农村低保水

平能够随着居民生活成本的变动及时

作出调整。

三是强化管理，完善保障方式。

要建立和完善动态退出机制，定期进

行评估，对收入水平提高的，减少补助

标准 ；达到贫困线的及时从农村低保

制度中退出。同时，可对保障对象采

农村低保补助不足消费支出的 1/3。至

2010 年 7 月，农村低保标准达到 1071

元 / 年，而 2011 年开始，我国将贫困线

标准提高到 1500 元 / 月，现有的农村

低保水平与贫困线也有较大差距。其

次，农村低保水平远低于城镇低保水

平。2010 年 7 月，河北省城市低保平均

保障标准为 252 元 / 月，即 3024 元 / 年，

是农村低保标准的 2.82 倍，差距较大。

再次，农村低保水平地区间差异较大。

如 2010 年 11 月，唐山市丰南区农村低

保标准为 104 元 / 月，而同期保定市新

市区则为 18 元 / 月，相差 5 倍多。

三是资金来源难以保障。河北省

享受农村低保的总人数多，财政负担

沉重。农村低保资金虽全部纳入了地

方财政预算，省级财政的补助水平也

达到了 50%，但是低保对象较多的县

（区）通常也是财政困难县，部分财政

困难地区落实资金难度大。市、县两

级财政在农村低保支出方面存在列而

不支或列而少支的现象。

四是评定指标不够科学。目前，

河北省农村低保对象的评定以“农民

年人均纯收入”为衡量指标，但实际上

这一指标难以完全反映农户的生活状

况。如因重病、重残而承担的大额医

疗费支出是导致部分家庭贫困的重要

原因之一，仅凭人均收入一项指标核

定低保对象，难以做到真实可靠。同

时，家庭收入也难以准确核定。由于

农民没有固定收入，即使取得收入大

多也没有相应的收入证明，加之家庭

情况千差万别，致使保障对象的家庭

用“分类施保”的方式，即按照低保对

象劳动能力、劳动意愿、家庭构成等要

素，实行多类别保障措施和多层次保

障标准。对于有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意

愿的人员，可以采取“先输血，再造血”

的方法，帮其摆脱贫困 ；对于有劳动

能力但缺乏劳动意愿的，实行生活补

助、思想引导并重的措施，引导其树立

“劳动致富”的思想 ；对于完全无劳动

能力的人予以无条件的重点保障。此

外，建立健全低保内审制度，定期对农

村低保资金的拨付情况、资金发放情

况进行内部审计，加强监督检查。

四是多元筹资，确保农村低保资

金充足。要合理确定各级政府支出责

任。农村低保资金应以省以上财政投

入为主，市县财政配套为辅。河北省

省本级财政目前支出比重为 50%，今

后需在增加中央财政补助同时，继续

提高省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比

重。同时，注重调整市县财政支出结

构，增加市县在民生财政方面的支出，

可以把农村低保资金的落实情况纳入

政府政绩考核范围。要探索多渠道筹

资方式。可以利用福利彩票筹集资金。

2010 年，河北省福利彩票收入 30.9 亿

元，资金规模较大，将福彩资金的一

部分用于农村低保事业是一个可行的

思路。同时，可以鼓励社会各行各业

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向农村低保提供

捐赠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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